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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C_89_E6_9D_83_E7_c30_36004.htm 我国，物权与债权，物

权法与债权法相比，理论研究和法律运用都明显不足。在物

权法制订提到立法议程时，结合实际对物权法问题及物权法

与债权法的关系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此，借鉴个

案就买卖合同项下的物权移转和货物风险责任承担进行分析

，意义重要。 一、案例 某甲汽车销售公司（下称汽车公司）

刊登报纸广告称，该公司对购买汽车的客户，提供免费代理

办理保险手续和安装登记牌照的“一条龙”服务。某乙（下

称买车人）持该报纸广告去汽车公司，订立汽车买卖合同，

并依约定价格交付了车款。提车时，买车人认为自己登记牌

照有选择牌照号码的机会，故提车后自行到保险机构办理了

车辆保险手续，并自己将车开回家中。数日后，买车人欲到

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牌照，但新车“移动证”已经过期，遂邀

请汽车公司员工某丙（下称员工某丙）并让其驾新车与自己

一起办理登记牌照。途中不幸遭遇事故，新车受损。此时，

是更换新车还是修理，买卖双方争执不下：买车人认为，新

车尚未登记牌照，汽车公司提供的“一条龙”服务没有履行

，故新车所有权尚未转移给买车人，加之事故又是汽车公司

员工某丙开车所致，因此汽车公司应为其更换其他新车。而

汽车公司称，买车人依买卖合同如期提走了合格新车，汽车

所有权因此转移；买车人自行办理了保险，将车开回自己家

中，从而放弃了汽车公司广告中对买车客户提供的“一条龙

”服务，因此不存在更换新车问题，仅仅是损害赔偿责任的



承担。 本案中，甲乙双方是否更换新车的争议，在于新车的

所有权是否转移。这是该案的一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二

、分析 本文仅就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的物权移转和风险负担

，以及“一条龙”服务的法律性质做一分析。物权是物权人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物的直接管理或支配、并排除他人

干涉的民事权利。其体现了以财产所有权的三元结构：自物

权（所有权）、他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和类物权（

占有）。买卖合同确立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标的物与价款的物

权主要表现为所有权或经营权与价款的对换关系；买卖合同

有效履行的结果，是标的物和价款物权的移转。买卖合同下

标的物的风险责任承担，是买卖合同当事人或者其他第三人

如非买卖当事人的标的物承运人对买卖或运输过程中出现的

货物毁损灭失后果应当负担的民事责任。在一般情况下，买

卖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时间、地点等因素，是物权转移的界限

和标志；同时也是确认合同当事人或第三人承担标的物风险

责任的条件。 ①因此，买卖合同下的物权移转与标的物风险

负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买卖合同的成立是否当然

产生标的物交付义务，是物权债权关系理论应当解决的问题

。物权行为理论认为，当事人在买卖过程中为达到交易目的

，应当实施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

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分别是物权合同和债权合同。

通常情况下，买卖当事人以交易目的订立的买卖合同，仅在

买卖双方之间确立一种债的法律关系，不能发生买卖合同标

的物所有权或经营权移转的当然结果。如果买卖合同双方意

欲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还必须在债权合同之外另行订立专

门的货物所有权或经营权移转合同，即物权合同。据此，物



权合同进行的买卖标的物交付，才产生所有权或经营权移转

的法律效果。此种物权行为理论下，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截

然分开，形成了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和立法。如德国民法典

就是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法例，学说上称之为形式主义；其他

多数国家立法则否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如法国民法典。

立法上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决定了买卖过程中当事人

是否需要另行订立物权合同。我国法律认为，买卖合同双方

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而且合同形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

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就承认合同的效力，不须

订立物权合同。所以，本文汽车买卖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后

，即可径行交付汽车和价款，这种交付是买卖合同的当然效

力。 第二，交付在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中的意义。买

卖合同下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或经营权，关系到当事人物权的

消灭与产生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此法律特别强调物权变

动的公示。通常，法律将标的物的交付和登记确立为物权变

动的原则，其目的在于使当事人或第 三人能够从外部察知物

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变动情况。交付是动产所有权或经营权移

转的必要条件，其效力在于买卖合同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权

从交付时起移转。 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起转移，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文中“一条龙”服

务的行为，是否对交付移转汽车所有权有另行约定呢依据该

条规定，当事人移转物权，不要求债权合同之外另行订立物

权合同，把所有权的移转作为债权合同的当然结果，移转物

权的时间始自物的交付。但是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但书又规

定，财产所有权的移转始自交付，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与民法通则第72条相联系，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84条规定，财产已经交付，但是当事人约定

财产所有权移转附有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

权方为转移。但是，实际运用中对此“约定优先”原则应当

作严格的限制解释；对于“附有条件”，也决不可理解为当

事人可以随意约定所有权移转的时间等条件，否则有悖于物

权法定原则，造成交易的混乱，徒增流通成本。其次，“一

条龙”服务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服务的履行不涉及所有权转移

的问题。法理上认为，债的发生原因除一般意义的合同、侵

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外，还有特别情形下的缔约过

失之债和单方允诺之债。单方允诺是表意人向相对人作出的

为自己设定某种义务，使相对人取得某种权利的意思表示。

但在成立要件上，单方允诺之债并非因表意人单方允诺的作

出而即刻发生，只有在相对人的行为满足表意人的条件时，

才发生单方允诺之债。本文引案所及“一条龙”服务，即为

汽车公司的单方允诺行为，但这种以广告形式表示的允诺，

因为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作出的，所以不当然发生单方允诺

之债的结果。只有在特定买车人成就了从汽车公司购买汽车

的条件后，这种“一条龙”服务的单方允诺行为才发生单方

允诺之债的结果。不过，在债务的内容上，“一条龙”服务

债务的履行不似买卖合同中汽车的交付，它是汽车公司为买

车人提供承诺的无偿劳务：免费代为买车人办理保险和安装

牌照。此种债务是汽车公司承诺付出的劳务债务行为，而非

物的交付行为。因此，“一条龙”服务的单方允诺不是汽车

交付、移转所有权的约定条件，而是汽车公司作出的附随于



买卖合同、并以买卖合同履行为前置条件的优惠许诺，这种

允诺不具有决定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间的效力，也不是当事

人约定的转移所有权的“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